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4年

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
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扎实推进我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从2010年起省教育厅在厅科研项目中面向专职辅导员设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年，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事项的通知》（浙教法〔2013〕112号）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的申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规范，改申报为备案。现就做好2014年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的备案工作通知如下：
一、备案对象
1.各高校根据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确定的限额数，自行遴选确定2014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2.限额数根据各高校专职辅导员数的2%左右申报，其中高职高专院校比例适当增加（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辅导员工作论坛及委托课题10 项。各高校报备的专项课题不得超过限额数。
二、备案方式
1.2014年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下放各高校实施。由各高校自行组织申报、遴选、公示，并自行发文确认后报省教育厅备案。各高校报备的项目应当符合《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报基本要求及办法》（附件1）。省教育厅将对备案项目进行形式审查。未备案或不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不作为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2.各高校确定报备项目的负责人要认真填写《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并上传至“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网址：http://www.zjkysz.cn）。管理平台开放时间为2014年5月12日至5月19日。《申请书》启用2014年新版本，可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和网络申报平台直接下载，以前版本无效。《申请书》由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留存，并作为项目中期检查和申请结题验收的依据。
3.各高校报备项目应与上传至“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的项目保持一致。不一致的，以“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为准。
三、备案材料
各高校须提交《2014年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备案汇总表》和学校项目确认文件各1份，于2014年5月20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宣教处。请各高校按照上述时间完成备案工作，逾期不予受理。
四、项目的监督管理与结题
1.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委托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跟踪监督，强化过程管理，督促项目主持人按计划开展工作。省教育厅将于每年年中对各高校项目进展和管理情况进行抽查。
2.省教育厅于每年的5月和10月集中受理结题。项目结题依据为《申请书》“预期成果形式”中列明的内容。结题时，项目主持人作为第一署名人至少应有正式发表的论文1篇或正式出版的专著1部（其余研究成果第一署名人不是项目责任人的，应为课题组成员），或提交被采纳的研究咨询报告1篇（附实际应用单位的采纳证明）。

3.各高校项目进展和管理情况的抽查结果和项目结题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确定项目限额数的重要指标。
联系人：省教育厅宣教处丁晓，联系电话：0571—88008953。
附件：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报基本要求及办法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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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
申报基本要求及办法
1.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1至2年。项目主持人应按计划完成项目研究，并及时进行结题。
2.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是面向专职辅导员，即直接在一线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包括院系等学校基层单位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并具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3.项目负责人已在承担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或三年来立项（包括各渠道项目）后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或不执行有关部门和学校科研管理规定的不予备案。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不得申报。
4.各校科研管理部门须会同学工部门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上注册，在注册第一步“选择所属学校”时，请选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并注册一个院级管理员帐号，同时项目申报者应注册普通会员帐号，否则无法进行项目申报。

附件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名额分配表
	学 校
	课题数

	浙江大学（含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5（含研究生专项1，城市学院1、宁波理工1）

	中国美术学院
	1

	浙江工业大学
	4(含研究生专项1)

	浙江师范大学
	3(含研究生专项1)

	宁波大学
	3(含研究生专项1)

	浙江理工大学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

	浙江工商大学
	2

	中国计量学院
	2

	浙江中医药大学
	1

	浙江海洋学院
	1

	浙江农林大学
	2

	温州医科大学
	2

	浙江财经大学
	2

	浙江科技学院
	1

	浙江传媒学院
	1

	嘉兴学院
	2

	浙江外国语学院
	1

	杭州师范大学
	2

	温州大学
	3

	衢州学院
	1

	绍兴文理学院
	2

	湖州师范学院
	1

	台州学院
	1

	浙江万里学院
	1

	宁波诺丁汉大学
	1

	丽水学院
	1

	宁波工程学院
	1

	浙江树人学院
	1

	浙江警察学院
	1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1

	宁波大红鹰学院
	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1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1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1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
	1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1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1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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